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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編號：2017/0268 (修訂版) 

智障兒童學校的校本音樂科調適課程及教師專業發展培訓

計劃詳情

對計劃的需要

音樂被認為是幫助智障人仕發展溝通技巧和改善社交能力（Jackson, 2007）、以及協助他們認知發展

（Portowitz & Klein, 2007）的有效媒介。雖然智障學生有機會在學校受教育，但他們在學校的課程常被忽略

（Ockelford, 2000; Wehmeyer et al., 2003）。音樂於特殊教育領域往往只被視作治療媒介，而且研究方向只着

重以音樂促進學生的溝通能力，而非音樂本科的學習成果 （Jellison & Wolfe, 1987; Ockelford et al., 2002; 
Patterson, 2003）。音樂科是香港學校課程中藝術教育學習領域的選修科之一，所有學生（包括智障學生）均可

修讀。在「共同課程架構」的原則下 （EDB, 2018），課程發展議會於 2012 年出版了《為智障學生而設的音樂

課程及評估補充指引（中四至中六）》。及後，為了涵接高中課程，課程發展議會亦於 2017 年為基礎教育程度

（小一至中三）的智障學生設計音樂課程框架 （CDC, 2017a），以照顧智障學生的能力和需要，為他們提供一

個全面的課程計劃。

根據課程發展議會 2017 年出版的《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教師應根據學生的

能力、興趣和需要去發展一個有效和循序漸進的藝術教育課程」（CDC, 2017b, p. 10）。校本音樂課程是特殊

學校藝術教學習領域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特殊學校的音樂科教師可根據「為智障學生而設的音樂科課程」

（CDC, 2017a） 及《為智障學生而設的音樂課程及評估補充指引（中四至中六）》（EDB, 2012），發展既循

序漸進，又能配合學生興趣、能力及學習需要的校本課程。

由於三所參與本計劃的特殊學校均有需要發展為智障學習生調適的校本音樂科課程，而申請人亦對音樂

課程發展有豐富知識和經驗，故此聯手申請這計劃。以下是三所學校的背景（基線）資料。

名稱 靈實恩光學校：嚴重智障兒童學校

目前

的狀

況

課程特色：

靈實恩光學校乃基督教靈實協會轄下的一所服務機構，屬於為六至十八歲的嚴重智障兒童提供特殊教

育及寄宿服務的特殊學校。本校音樂科校本課程主要分作基礎教育（學階一至學階三）、其他學習經

歷（OLE）課程（學階四）及發展中的高中選修科音樂。基於學生的特殊學習需要及不同課題要求，

課程會以單元設計，著重學習音樂與生活情境的關係，從而獲得豐富的學習經歷，經歷或體驗不同的

音樂元素或主題，發展不同音樂技能。

音樂科的校內/外的成就： 
校內：聯課活動讓學生進行才藝訓練及音樂治療等針對個人需要、興趣和專長而設的小組活動。

校外：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教育獎（2015）;第十屆嚴重智障兒童學校聯校演藝交流活動中獲得最佳

合作獎金獎（2015）;第十一屆嚴重智障兒童學校聯校演藝交流活動最佳舞台效果（2017） 
學生學習特性：

本校學生為嚴重智障及具有不同程度發展障礙的學生，他們有不同程度的發展障礙在學習上多需要不

同程度的協助。而音樂科能以音樂中不同的音樂元素作為刺激及輸入，吸引學生。而且運用不同的輸

入裝置或資訊科技，提昇學生的演奏能力及創造力。

音樂科在學校發展的狀況：

校本將建立高中音樂選修科，並期望對現時的校本基礎、高中及其他學習經歷的音樂科進行修繕，讓

學階一至三的學生順利銜接至學階四的新高中及其他學習經歷音樂科課程。

參與音樂課程專業發展的經驗：

本校曾參與由教育局舉辦的種籽計劃，為發展音樂科彷適課程給予意見。本校亦於 2008 年成為融通網

絡學校，在未有音樂科特殊教育課程指引時，嘗試調適音樂課程。

對校

本音

樂課

程發

科組對課程的期望：

（1）持續發展校本音樂科課程的發展項目，完善校本音樂科調適課程是必須的。（2）發展校本音樂

科課程可增強非主修音樂的教師能更有信心教授音樂科。非主修教師能提高教學效能。（3）計劃是與

浸會大學合作，教師能設計以學生學習興趣和需要的課堂活動，更適切嚴重智障學生及促進學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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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屢獲佳績。

學生學習特性：

大部分學生的專注力較弱，未能獨立學習和工作。但大部分學生喜歡音樂課堂。本校小部分學生在課

外/校外音樂活動，考獲認可的音樂資格 （小提琴/鋼琴證書）。 
音樂科在學校發展的狀況：

修繕課程是本校 16-19 年三年發展計劃中之關注事項；其中重編音樂科課程乃重點工作。2016-17 年

參與 EDB 舉辦的「音樂科協作研究及發展計劃」。2017-18 年展開校本音樂科課程重編之工作。 
參與音樂課程專業發展的經驗：

2010-12 年度曾派出一位老師參加音樂科高中課程協作研究及發展 （種籽計劃）。 
2016-17 年度曾派出一位老師參加音樂科基礎課程協作研究及發展 （種籽計劃）。 

對校

本音

樂課

程發

展的

期望

科組對課程的期望：

彙編校本音樂課桯，內容配合音樂科中央課程宗旨、目標及學習成果

課程發展主任的工作及期望：

協助編訂課程發展工作流程及人手分配，並期望彙編校本音樂課桯配合音樂科中央課程宗旨、目標及

學習成果

對教師專業發展的期望：

提升音樂科老師對音樂科的認識；加強老師對音樂科之教學策略的運用；加強老師應用評估機制，促

進學與教的發展

對學生學習成果的期望：

學生在音樂科範疇有均衡發展。學生能循序漸進地學習音樂，提升學生對音樂科的學習興趣，讓學生

享受投入音樂的世界

名稱 靈實恩光學校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天保民學校

學生人數 79 人  53 人  350 人 

班數/各學階人

數

第 1 學階：2  班/ 14 人 
第 2 學階：2  班/ 14 人 
第 3 學階：2  班/ 15 人 
第 4 學階：5  班/ 36 人 

第 1 學階：3  班/ 23 人  
第 2 學階：3  班/ 19 人 
第 3 學階：1  班/ 6 人   
第 4 學階：2  班/ 5 人 

輕度

第 1 學階：3  班/ 45 人  
第 2 學階：3  班/ 47 人 
第 3 學階：4  班/ 57 人  
第 4 學階：4  班/ 61 人  
中度

第 1 學階：3  班/ 44 人  
第 2 學階：3  班/ 31 人 
第 3 學階：3  班/ 27 人  
第 4 學階：3  班/ 38 人 

音樂教師人數 持有音樂教育/音樂學位人

數：3 人   
沒有上述背景人數：5 人   

持有音樂教育/音樂學位人

數：0 人 
沒有上述背景人數：20 人 

持有音樂教育/音樂學位人

數：8 
沒有上述背景人數：0 

負責任教各學階

教師人數

第 1 學階：2 人 
第 2 學階：2 人 
第 3 學階：2 人 
第 4 學階：6 人 

共 9 人（跨學階） 共 8 人 （跨學階） 

教師每週任教音

樂課節數

最多：7 節  最多：4 節  最多：1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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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架構及創意

理念架構

由於為數不少的特殊學校音樂教師其實並非專科音樂教師，他們在發展校本音樂科調適課程及日常教學

上都會遇上很大的挑戰。因此，特殊學校的音樂科課程發展及音樂教師專業進修都有待改進及極需專業支援。根

據本項目的申請人以往亦曾就香港的特殊學校音樂科課程發展及音樂教師專業發展作探討研究發現，音樂教師由

於缺乏特殊音樂教育的知識，仍沿用以「教」為本的重覆操練教學法及依賴主流教科書的課程內容。教師在設計

及實踐為智障學童而調適的音樂科課程時，只傾向把對學生的要求降低，而非應對學生的能力及興趣而設計課程

及學習活動。在課程內容方面，亦往往只局限在選擇教師熟悉的音樂和主流音樂教科書所提供的音樂例子，以致內

容較狹窄。至於有關特殊學校音樂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則發現，其實本港的特殊學校音樂教師亦需要專業發展。參

與研究的特殊學校音樂教師認為最有用的專業發展模式是「教學策略」的工作坊，因為他們表示最希望學到「掌握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實際教學策略」；此外「與其他教師分享經驗」亦是特殊學校音樂教師認為最想參與的專業

發展活動，因為他們希望從其他老師的經驗中學習。 
本項目建基於上述的文獻，針對本港特殊學校的現況，協助三所特殊學校發展四個音樂科校本課程（2 個

為嚴重智障學生而設的課程，1 個為中度智障學生而設的課程及 1 個為輕度智障學生而設的課程）。除惠及三校

所有第一至第四學階的學生外，亦會為全港所有為智障學童而設的特殊學校的音樂科教師提供專為特殊學校音樂

科教師而設計的專業發展機會。

校本課程發展

根據教育局「學校應根據中央課程的基本要求，讓學生得到應有的學習」（EDB, 2017）。而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在共同課程架構下亦要「推行校本課程，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EDB, 2018）。本計劃根據三所

參與學校的學校特色，協助三校的音樂科教師發展四個校本音樂科課程（2 個為嚴重智障學生而設的課程，1 個
為中度智障學生而設的課程及 1 個為輕度智障學生而設的課程），期望能惠及三校所有由第一學階至第四學階的

學生。由於課程涵蓋四個學階，而每個學階又有三個班級，所以項目將要為共 48 班級（4 課程 x 4 學階 x 3 班級）

的學生設計課程。如每班級每年實施四至五個教學單元，本項目將要協助三校音樂老師發展共最少 192 個教學

單元（4 課程 x 4 學階 x 3 班級 x 4 單元=192）。由於這個課程發展項目的工程艱鉅，需時三年才能完成。根據

香港及新加坡的經驗，校本課程發展並非隨線性發展，故此學校課程領導科任教師及顧問團都需要花時間反覆討

論、實踐及修改課程，才能保持校本課程的持續性 （Chen, Wang, & Leo, 2015）。 

雖然三所學校的特色及學生的能力都各有不同，但校本課程可建基於「共同課程架構」。因此，本計劃

將引導三校音樂教師根據《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CDC, 2017b）、《為智障學生而設

的音樂科課程（小一至中三）建議學習重點（初稿）》（CDC, 2017a），及《為智障學生而設的音樂課程及評

估補充指引（中四至中六）》（EDB, 2012） 所建議的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配以適合各校學生能力的選材及

學習策略，讓學生有充份機會發展及表現他們在聆聽、演奏及創作的音樂學習成果。

首先，本項目申請人將於 2018 年 11 月到訪三校，為四個課程的四個學階作首次觀課並記錄學生的音樂

科學習成果作為日後成效評估的參照。本項目負責人將與各課程的教師舉行初步會議，暸解他們的教學及專業支

援的需要，以便為各校提供更適合的支援。故此為三校提供初步會議四次。本計劃團隊將為每個課程的每個學階

每年提供五次到校支援教師會議，啟發及指導三校的音樂教師設計校本課程。本項目團隊亦會以觀課表為每個課

程的每個學階記錄學生的學習成果，以便評估及改良課程設計。故此本項目預計會在三年內為三校提供共 240
次課程會議及 240 次同儕觀課及課後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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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本項目將按教育局《為智障學生而設的音樂科課程（小一至中三）建議學習重點（初稿）》（2017）及

本項目首次觀課記錄的學生音樂科學習成果，為三校發展可用於評估智障學童的校本音樂科學習成果觀察表，作

作為日後成效評估的參照。

教師工作坊

本項目將於實施期的三年內舉辦三個教師工作坊，即每年舉辦一個三天 （共 18 小時） 的教師工作坊。

這三個工作坊的對象是全港所有為智障學生的特殊學校的現任音樂科教師。每年所舉辦的工作坊都有不同主題，

內容包括：音樂聆聽活動的學與教策略；創意音樂活動的學與教策略；及音樂演奏活動的學與教策略。由於參與

本項目的三所特殊學校的部份在職音樂教師沒有主修音樂知識及訓練，而曾主修音樂或音樂教育的教師亦期望可

以學習更多有助教師為智障學生調適學與教策略的機會。為迎合任教於不同程度智障學生特殊學校的音樂教師的

專業發展需要，每個工作坊都會以大班授課及小班工作坊模式進行。工作坊導師的專業資格及經驗為資深的音樂

教師及具備特殊教育或相關經驗者。

工作坊的詳情如下：

2018-2019 年度：音樂聆聽活動的學與教策略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上午

9:30-
12:30 

大班授課（80 人） 
音樂元素與設計聆聽活動的學

習重點及選材，包括：音高、

力度、速度、拍子及調性

音樂元素與設計聆聽活動的學

習重點及選材，包括：

織體及結構

音樂元素與設計聆聽活動的學習

重點及選材，包括：

樂種及文化情境

下午

1:30-
4:30 

工作坊（每組 40 人） 
A 組： 
為低能力智障

學生調適的學

與教策略

B 組： 
為高能力智障

學生調適的學

與教策略

A 組： 
為低能力智障

學生調適的學

與教策略

B 組： 
為高能力智障

學生調適的學

與教策略

A 組： 
為低能力智障

學生調適的學

與教策略

B 組： 
為高能力智障

學生調適的學

與教策略

2019-2020 年度：創意音樂活動的學與教策略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上午

9:30-
12:30 

大班授課（80 人） 
聲響創作的學習重點及選材，

包括：聲響創作的種類、記譜

法、即興及機遇

節奏創作的學習重點及選材，包

括：創作及改編節奏的手法（重

覆、延續、增減及對比）

旋律創作的學習重點及選材，包

括：有調性音樂的元素（音階、

音程、和弦及終止式），創作及

改編旋律的手法（主題與音型及

旋律的型式）

下午

1:30-
4:30 

工作坊（每組 40 人） 
A 組： 
為低能力智障

學生調適的學

與教策略

B 組： 
為高能力智障

學生調適的學

與教策略

A 組： 
為低能力智障

學生調適的學

與教策略

B 組： 
為高能力智障學

生調適的學與教

策略

A 組： 
為低能力智障學

生調適的學與教

策略

B 組： 
為高能力智障

學生調適的學

與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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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音樂演奏活動的學與教策略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上午

9:30-
12:30 

大班授課（80 人） 

 發聲及歌唱的基本技巧

 發聲及歌唱活動的學習重

點及選材

 常用敲擊樂的基本技巧

 敲擊樂演奏活動的學習重點

及選材

 常用小型旋律樂器的基本技巧

 合奏活動的學習重點及選材

下午

1:30-
4:30 

工作坊（每組 40 人） 
A 組： 
為低能力智障

學生調適的學

與教策略

B 組： 
為高能力智障

學生調適的學

與教策略

A 組： 
為低能力智障

學生調適的學

與教策略

B 組： 
為高能力智障

學生調適的學

與教策略

A 組： 
為低能力智障學

生調適的學與教

策略

B 組： 
為高能力智障

學生調適的學

與教策略

參加者完成每個 18 小時工作坊後會獲發出席證書。 

座談會

由於特殊學校音樂教師認為「經驗分享會」對他們的專業發展有幫助，故此這個項目亦會舉辦座談會讓三所特殊

學校的音樂教師可以與其他智障學生特殊學校音樂教師分享三校發展校本音樂課程的內容及經驗。本項目預算每

學年完結前舉行一場三小時的座談會，即每年 7 月 3 至 15 日之間的一個下午舉行，方便各特殊學校的音樂教

師、課程主任及校長參加。每年所舉辦的座談會都有不同主題及內容：

（a）2019 年座談會：

（i）發展為智障學生而設的音樂科校本課程的原則和要點：音樂聆聽活動設計與校本課程的聯系

（ii）重點分享項目：音樂聆聽活動設計、教學策略及評估

（b）2020 年座談會：

（i）發展為智障學生而設的音樂科校本課程的原則和要點：創意音樂活動設計音樂演奏活動設計

（ii）重點分享項目：創意音樂活動設計、教學策略及評估

（c）2021 年座談會：

（i）發展為智障學生而設的音樂科校本課程的原則和要點：音樂演奏活動設計音樂演奏活動設計

（ii）重點分享項目：音樂演奏活動設計、教學策略及評估

教學示例

本項目將於指導三所特殊學校發展其校本音樂課程的同時，結集所有參與試教的音樂教師的單元設計，並編輯成

教學示例集電子檔案。教學示例集內容包括發展校本課程設計的原則及注意事項，和各學習階段的教學計劃。教

學示例集將於本項目完成時上載於三所參與學校的網站，供全港特殊學校及有興趣的公眾人士下載參考。

推行方案及時間表

推行時間：3 年，2018 年 1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 

計劃時間框架、活動與預期成果

項目 數目 內容

課程 共 4 個 天保民學校：輕度及中度各一

靈實恩光學校：嚴重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嚴重

學習階段 第一學階至第四學階 （6 歲至 18 歲） 
教學單元 每間學校每個學習階段的每一年級大概會有 4 至 5 個教學

單元，所以 4 個課程、4 個學階、每學階 3 級學生會需要

設計 4×12×4=192 至 4×12×5=240 個學習單元 

經初步評估後，根據學生的能力及

興趣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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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時段 活動概覽 活動數目 預期成果

11/2018-
6/2019 

跟 3 所學校的音樂老師開初步會議，商

討草擬每所學校的校本課程的事項

3 所學校共有 16 組學生  
（4 個課程 × 每所學校 4 個

學習階段）

學生音樂學習成果的初步

評估

為學生的音樂學習成果進行初步評估 共有 16 組學生  
（4 個課程 × 4 個學習階

段）

跟 3 所學校的音樂老師開預備會議，商

討設計和施行每所學校校本課程的事

項，並因應每個教學單元開會 1 次，每

個學習階段共有 4 至 5 個教學單元  

預計會議次數：80 次會議   
（4 個課程 × 4 個學習階段 
× 每個學習階段 5 次會議） 

為智障學生而設的校本課

程的草稿 （四個課程每個

學習階段第一年的課程）

觀課 預計觀課次數：80 次觀課  
（4 個課程 × 4 個學習階段 
× 每個學習階段 5 次觀課） 

評估學生音樂的學習成果

為智障學生的特殊學校的音樂老師舉辦

3 天工作坊，幫助他們發展有效的學與

教策略，以加強學生的音樂學習

音樂聆聽學與教策略的工作

坊 （3 天，共 18 小時）：

上午為大班授課可供 80 人

參與；下午為 2 班工作坊， 
每班約 40 人參與 

音樂聆聽學與教策略的工

作坊給予全港特殊學校音

樂科老師參與

7-8/2019 為有智障學生的特殊學校的老師舉辦 1
個座談會，分享在 3 所學校使用為智障

學生而設的校本音樂課程和學與教策略

座談會（共 3 小時）；可供

約 150 人參與 
提供座談會給予全港特殊

學校音樂科老師參與

審閱和修改為智障學生而設的校本音樂

課程

為智障學生而設的校本課

程草稿 （四個課程每個學

習階段第一年的課程） ，
並為 2019-20 學年預備校

本音樂課程

進行時段 活動概覽 活動數目 預期成果

9/2019-
6/2020 

跟 3 所學校的音樂老師開會，商討設計

和施行每所學校校本課程的事項，並因

應每個教學單元開會 1 次，每個學習階

段有 4 至 5 個教學單元 

預計會議次數：80 次會議  為智障學生而設的校本課

程的草稿（四個課程每個

學習階段第二年的課程）

觀課 預計觀課次數：80 次觀課  
評估學生音樂的學習成果

為智障學生的特殊學校的音樂老師舉辦

3 天工作坊，幫助他們發展有效的學與

教策略，以加強學生的音樂學習

創意音樂學與教策略的工作

坊 （3 天，共 18 小時）： 
上午為大班授課模式可供約

80 人參與；下午分為 2 班工

作坊， 每班約 40 人參與 

提供音樂創作學與教策略

的工作坊給予全港特殊學

校音樂科老師參與

7-8/2020 為有智障學生的特殊學校的老師舉辦 1
個座談會，分享在 3 所學校使用為智障

學生而設的校本音樂課程和學與教策略

座談會 （共 3 小時）；可供

約 150 人參與 
提供座談會給予全港特殊

學校音樂科老師參與

審閱和修改為智障學生而設的校本音樂

課程

為智障學生而設的校本課

程修改草稿（四個課程每

個學習階段第一和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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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並為 2020-21
學年預備校本音樂課程

進行時段 活動概覽 活動數目 預期成果

9/2020-
6/2021 

跟 3 所學校的音樂老師開會，商討設計

和施行每所學校校本課程的事項，並因

應每個教學單元開會 1 次，每個學習階

段有 4 至 5 個教學單元 

預計會議次數：80 次會議 為智障學生而設的校本課

程的草稿 （四個課程每

個學習階段第三年的課

程）

觀課 預計觀課次數：80 次觀課 
評估學生音樂的學習成果

為智障學生的特殊學校的音樂老師舉辦

3 天工作坊，幫助他們發展有效的學與

教策略，以加強學生的音樂學習

音樂演奏活動學與教策略的工

作坊 （3 天，共 18 小時）： 
上午為大班授課模式可供約

80 人參與；下午分為 2 班工

作坊作分組討論， 每班約 40
人參與

提供音樂演奏活動學與教

策略的工作坊給予全港特

殊學校音樂科老師參與

7-10/
2021

為有智障學生的特殊學校的老師舉辦 1
個座談會，分享在 3 所學校使用為智障

學生而設的校本音樂課程和學與教策略

座談會 （共 3 小時）；可供

約 150 人參與 
提供座談會給予全港特殊

學校音樂科老師參與

 審閱和修改為智障學生而設的校

本音樂課程

整合四個課程四個學習階

段為智障學生而設的校本

音樂課程

安全措施、應變計劃

觀課方面，所有觀課活動的時間表，是研究圑隊與參與參與學校協商的結果。觀課活動並不會妨礙學校的正常教

學。觀課活動可按參與學校的需要作出彈性安排。教學方面，團隊教學策略是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的特色。如

有任何突發事情，所有隊員會一起協作。經驗方面，我們有信心能夠處理所有可能導致課堂延誤的事情。如有任

何課堂延誤，我們會負責所有行政工作，包括聯絡參加者、與老師商討安排和預定其他場地。惡劣天氣下，工作

坊及座談會的安排將跟據香港浸會大學的惡劣天氣課堂安排。所有因惡劣天氣而被取消的工作坊及座談會將會改

期補上。

教師及校長在計劃中的參與

校長 安排人手並讓參與教師能共同備課及開會。

課程主任 課程主任設定框架讓調適課程與學校整體發展有關聯，監察和參與如何令

音樂科課程與校本課程框架配合。

音樂科主任及教師 領導科組會議，參加觀課活動，課後檢討協作者。

他們會在浸會大學指導下設計校本課程，所以他們是協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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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教師效能感量表」(Teachers’ Sense of Efficacy Scale [TSE]) 原由研究教師效能感的學者 Tschannen-Moran 及

Hoy (2001) 所設計，後來被翻譯成中文，在香港使用 (Kennedy & Hui, 2006; Cheung, 2008), 研究對象為香港在職

的中小學教師。此量表為李克特 (Likert)九等形式量表，共計 12 題，分數愈高，表示教師自我效能感愈高。這量

表評估教師的在教學上及在課室管理上的自我效能感。提昇教師知識和技能的水平，亦會提昇他們在教職上的自

我效能感。據此，本計劃以此作為評估調適課程對教師帶來的影響。由於本計劃對象是任教特殊學校的音樂教師，

故量表中問題的用語會加以改動，以符合實際情況。

b. 本問卷調查表據工作坊的目標編寫而成，請參閱下表。

完成整個工作坊後，學員對工作坊中個別單元的效能作評分  (請寫下你的同意程度: 1=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

同意) 

音樂聆聽/創作/演奏活動的學與教策略工作坊 
題目/ 節數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有關內容對我教導高能力學童有幫助

有關內容對我教導低能力學童有幫助

有關內容切合我的工作需要

有關講解能讓我有新認識和洞見

我願意試行有關的建議和方法

本問卷調查表據經驗分享座談會的目標編寫而成，請參閱下表。

出席經驗分享座談會後，參加者對分享會作評分  (請寫下你的同意程度: 1=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 

對分享會的評價題目 評分

1. 對我來說，分享會的內容幫助我發展校本音樂科課程

2. 對我來說，分享會的內容幫助我發展樂教學策略

3. 對我來說，講者們分享清晰易明

4. 對我來說，講者們分享切合需要

5. 總言之，我滿意這次經驗分享會

計劃評鑑採用教師自我評鑑模式。每一單元觀課時，所有參與觀課的教師 （按學階） 會先後接受計劃圑

隊訪問，探討觀課活動對教學帶來的影響及比較採用調適課程前後的異同。參與學校的課程主任及音樂科主任需

接受訪問，藉此發表他們對調適課程的成效。所有參與座談會、工作坊的教師，都需要填寫意見調查表，籍此收

集他們對所參加的座談會、工作坊的意見，讓舉辦單位更有效評估這些活動的成效。

學生方面，申請人將領導三間學校的音樂科教師根據《為智障學生而設的音樂科課程（小一至中三）建

議學習重點（初稿）》（教育局，2017）及按各校學生的能力編製校本觀課表來記錄及評估學生能否達到校本

課程的預期學習成果。在調適課程開始前進行觀課，記錄基線資料，在課程發展期間持續記錄，藉此比較學生的

預期學習成果。

課程設計上，每年七至八月期間與三間參與學校開一個聯校的評估課程會議。成員包括三間學校的校長、

課程主任、音樂科科主任及計劃負責人。三間學校聯袂開會，可以互相就改進校本課程提供意見。評估課程的目

的是要監管計劃進行，檢視能否根據教育局調適課程所訂定的學習重點，按各校情況，各自發展出相對應的學生

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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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成果的延續

對申請學校而言，經過三年的計劃，原來的校本音樂科課程得以調適修訂，變成四個學階互相涵接的校

本課程。在修訂課程期間，教師接受了專業發展培訓，也吸收增刪課程的經驗。這個計劃訓練了參與學校按步就

班，按課程發展模式和專業方法去設計校本課程。相信三年之後，參與學校的課程主任及教師圑隊增進發展校本

課程的能力，將來參與學校可繼續使用校本課程發展模式，自行設計、修訂校本課程。

對學生而言，經過三年的觀課和評估，將可發展出適用三校的校本音樂科觀課表。教師可透過使用配合

學習目標的校本音樂科觀課表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從而調整以學生為本的教學策略，讓學生在學習音樂和享受

音樂活動的樂趣。

對教師而言，透過參與觀課、學與教策略的工作坊及座談會，教師們於學科知識（subject knowledge）
有長進，在教學上應用學科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上又有機會進一步發揮。教師的專業發展

在教學設計、應用學科知識上體現出來。計劃完成後，教師將有能力和信心繼續執行及自我改善校本音樂課程。

業界方面，這個計劃期望能為特殊學校的音樂科樹立一個修訂校本課程的模範，說明檢討音樂科校本課

程實有其必要，也增加業界對修訂校本課程的信心。雖然修訂工作費時艱巨，卻非無法做到。本計劃能刺激業界

仝人反思修訂校本課程，帶來既大且遠的效益。

推廣/宣傳方法 
 每年發電郵及傳真至全港任教於特殊學校，邀請音樂科教師參與工作坊及座談會

 於三間參與學校的網上發佈校本音樂科課程示例，供特殊學校音樂科教師參考。

遞交報告時間表

申請人承諾準時按以下日期提交合規格的報告：

計劃管理 財政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計劃進度報告

1/11/2018 - 30/4/2019 

31/5/2019 中期財政報告

1/11/2018 - 30/4/2019 

31/5/2019 

計劃進度報告

1/5/2019 - 31/10/2019 

30/11/2019 中期財政報告

1/5/2018 - 31/10/2019 

30/11/2019 

計劃進度報告

1/11/2019 - 30/4/2020 

31/5/2020 中期財政報告

1/11/2018 - 30/4/2020 

31/5/2020 

計劃進度報告

1/5/2020 - 31/10/2020 

30/11/2020 中期財政報告

1/5/2019 - 31/10/2020 

30/11/2020 

計劃進度報告

1/11/2020 - 30/4/2021 

31/5/2021 中期財政報告

1/11/2020 - 30/4/2021 

31/5/2021 

計劃總結報告

1/11/2018 - 31/10/2021 

31/1/2022 財政總結報告

1/5/2021- 30/10/2021 

31/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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